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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子公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购置

上海办公场所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组织结构，加强公司管控的需要，使公司在全国各地主要分公司、子公司（包

括上海子公司、广州分公司、成都分公司、华东研究开发中心、华南研究开发中心、西南研究

开发中心等）的自用办公场所逐步由租赁型转变为自有型，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在北京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

称为准

)

，作为公司自有型办公场所经营管理平台。 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作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00

万元，其中

5,800

万元为公司本次首发上市部分超募

资金，

2,800

万元为公司自筹资金。

为满足上海地区自有型办公场所的购置需求，同时结合上海地区的实际情况，启明星辰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 拟以现金方式出资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科技发

展（上海）有限公司

(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新设上

海子公司

")

，作为公司在上海地区自有型办公场所经营管理平台。 新设上海子公司将成为启

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00

万元，其中

5,800

万元为公

司本次首发上市部分超募资金，

2,700

万元为公司自筹资金。

新设上海子公司成立后， 公司拟使用新设上海子公司的资金用于购置位于上海市徐汇

区田州路

99

号，总建筑面积

5629.39

平方米的房产，作为上海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

东研究开发中心以及分散在华东地区的研发团队、工程实施项目团队等自用的办公场所。董

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实施和完成房产购置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买卖合同、批准支付

相关款项、完成过户手续等。

上海自有房产的购买将为建设国内一流的华东研究开发中心， 打造面向国际的研发团

队，满足公司在上海业务持续发展需要奠定良好的基础。 预计此次购买上海自有房产之后，

将降低公司每年在华东地区办公用房使用费用

20%

左右。 本次购置房产拟作为公司在华东

地区直属机构办公使用，不以出售、出租为目的。

《关于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

立上海子公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购置上海办公场所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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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以电子邮

件及传真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

兴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出席

会议的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子公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购置上海

办公场所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审议，认为公司拟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将新设上海子公司的资金用

于购置上海自用办公场所的方案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

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表述。

超募资金的使用方案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承诺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

立子公司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为此，同意公司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将新设上海子公司的资金用于购置上海办

公场所。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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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子公

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购置上海办公场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0

］

664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其中网下向

股票配售对象发行

500

万股及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2,000

万股已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成功发

行， 发行价格为

25.00

元

/

股。 本次公开募集资金总额为

625,0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35,

992,557.42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589,007,442.58

元。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2010]

第

138

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比本次上市计划募集资金

270,000,000

元超出

了

319,007,442.58

元。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2

、截止目前为止，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

11,800

万元。 分别为：

①

利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7

））

②

利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800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1

））

3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设立子公司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二、 本次投资概述

1

、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公司组织结构，加强公司管控的需要，使公司在全国各地主要分公司、子公司（包

括上海子公司、广州分公司、成都分公司、华东研究开发中心、华南研究开发中心、西南研究

开发中心等）的自用办公场所逐步由租赁型转变为自有型，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在北京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

称为准

)

，作为公司自有型办公场所经营管理平台。 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作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00

万元，其中

5,800

万元为公司本次首发上市部分超募

资金，

2,800

万元为公司自筹资金。

为满足上海地区自有型办公场所的购置需求，同时结合上海地区的实际情况，启明星辰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 拟以现金方式出资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科技发

展（上海）有限公司

(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新设上

海子公司

")

，作为公司在上海地区自有型办公场所经营管理平台。 新设上海子公司将成为启

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00

万元，其中

5,800

万元为公

司本次首发上市部分超募资金，

2,700

万元为公司自筹资金。

新设上海子公司成立后， 公司拟使用新设上海子公司的资金用于购置位于上海市徐汇

区田州路

99

号，总建筑面积

5629.39

平方米的房产，作为上海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

东研究开发中心以及分散在华东地区的研发团队、工程实施项目团队等自用的办公场所。董

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实施和完成房产购置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买卖合同、批准支付

相关款项、完成过户手续等。

上海自有房产的购买将为建设国内一流的华东研究开发中心， 打造面向国际的研发团

队，满足公司在上海业务持续发展需要奠定良好的基础。 预计此次购买上海自有房产之后，

将降低公司每年在华东地区办公用房使用费用

20%

左右。 本次购置房产拟作为公司在华东

地区直属机构办公使用，不以出售、出租为目的。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上海子公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购置上海办公场所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实施和完成房产购置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买卖合同、批

准支付相关款项、完成过户手续等。

3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三、 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名称：英村科技有限公司

2

、住所：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田州路

99

号

10

号楼

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4

、法定代表人：曾炳荣

5

、注册资本：美元

1200

万元

6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数字电视机、数字摄录机、数字录放机、数字放声设备、电子词典、

掌上电脑、多功能手持式个人处理设备，电脑字典系列文字处理机及附属智慧卡，大中型电子

计算机、携带式微型计算机、高档服务器，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佣

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7

、本次购置上海办公场所，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

2

、注册资本：

8,600

万元（其中

5,800

万元为公司本次首发上市部分超募资金，

2,800

万元

为公司自筹资金。 ）

3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

21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103

室

4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5

、本公司持股比例：

100%

以上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五、拟设立新设上海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启明星辰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

2

、注册资本：

8,500

万元（其中

5,800

万元为公司本次首发上市部分超募资金，

2,700

万元

为公司自筹资金。 ）

3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

99

号

4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

100%

以上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六、拟购置上海办公场所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新设上海子公司的资金用于购置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

99

号， 总建筑面积

5629.39

平方米，产权人为英村科技有限公司的房产作为上海自用办公场所。 该办公场所距

离地铁

9

号线合川路站和漕河泾开发区站

1

公里。 预计购置上海办公场所成本不多于

8,500

万

元，其中

5,800

万元为公司本次首发上市部分超募资金，

2,700

万元为公司自筹资金。该办公场

所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

2004-2054

，共

50

年，现剩余：

44

年。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实施和完成房产购置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买卖合同、批

准支付相关款项、完成过户手续等。

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意见：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认为：公司拟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将新设上海子公司的资金

用于购置上海自用办公场所的方案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表述。

超募资金的使用方案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承诺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

立子公司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为此，同意公司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将新设上海子公司的资金用于购置上海办

公场所。

保荐机构认为：启明星辰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800

万元用于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子公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

购置上海办公场所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子公司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启明星辰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启明星辰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启明星辰实施本次部分超募资金

5,800

万元的使用事项。

八、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上海子公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购置上海办公场所的影响

设立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由启明星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

子公司并以新设上海子公司购置上海办公场所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组织结构， 满足上海地

区自有型办公场所的购置需求，促进公司快速发展，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战略

发展规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将为建设国内一流的上海研究开发中

心，打造面向国际的营销团队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满足公司在上海

业务持续发展的需要。

此次投资也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公司将会以不同

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1-009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前期收到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在国家税

务总局

"

金税三期工程网络项目第

4

包第一阶段网络安全防护产品入侵检测包第二子包（子包

号

4-2

）（招标编号：

0706-10410008N012

）

"

的招标活动中，本公司为中标人之一，中标的

IDS

（入侵检测系统）金额为人民币

5,344,89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6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1

）。 近日，公司与国

家税务总局签署金税三期工程网络项目第

4

包

--

第一阶段网络安全防护产品入侵检测包合

同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在国家税务总局收到公司提交相当

合同金额

2%

的履约保证金即人民币 拾万零陆仟捌佰玖拾柒元捌角 整（

￥ 106,897.8

元）后生

效。

2

、合同履行期限：本合同服务期自项目最终验收之日起

5

年后期满。

3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重大

不确定性。

4

、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公司业

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是国务院主管税收工作的直属机构，正部级。前身是财政部税务总局（正局

级），成立于

1950

年，

1988

年改名为国家税务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副部级），

1993

年定名为国

家税务总局。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

2007

年度和

2009

年度没有发生类似业务交易，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

2008

年度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为

54

，

560

元。

3．

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价格：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伍佰叁拾肆万肆仟捌佰玖拾 元整（

￥ 5,344,890.00

元）。

2

、结算方式：

合同以人民币结算，付款方式：

（

1

）第一次付款：在签署合同并收到履约保证金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35%

的

预付款，即人民币 壹佰捌拾柒万零柒佰壹拾壹元伍角 整（

￥ 1,870,711.5

元）。

（

2

）第二次付款：在合同产品全部到货验收合格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30%

的

合同款，即人民币 壹佰陆拾万零叁仟肆佰陆拾柒 元整（

￥ 1,603,467

元）。

（

3

）第三次付款：项目实施全面完成并经最终验收合格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

的合同款，即人民币 伍拾叁万肆仟肆佰捌拾玖 元整（

￥ 534,489

元）。

（

4

）第四次至第八次付款：在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后，

提供整个项目年度服务验收报告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各支付合同金额

5%

的合同款，即人民币

贰拾陆万柒仟贰佰肆拾肆元伍角 整（

￥ 267,244.5

元）。

3

、合同签署时间：

2011

年

1

月

26

日

4

、合同生效时间：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在国家税务总局收到公司提交相当

合同金额

2%

的履约保证金即人民币 拾万零陆仟捌佰玖拾柒元捌角 整（

￥ 106,897.8

元）后生

效。

5

、违约责任：合同对交货与检验违约、履约延误及其他违约情况进行了界定，并明确规定

了各种违约情形收取的违约金金额。

四、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的金额为人民币

5,344,890.00

元， 约占本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1.76%

。 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公司业

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金税三期工程网络项目第

4

包

--

第一阶段网络安全防护产品入侵检测包合

同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０％ －１００％

盈利：

１１６１７

万元

盈利：约

2000

万元

-50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主营房地产业务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并且部分项目的销售

毛利率下降，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将比上年同期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证券简称：旭飞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

４７０

万元

～５２０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４８９

元

～

０．０５５１

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４２．８１％～５９０．７８％

盈利：

１０４．２３

万元

盈利：

670

万元

-720

万元

二、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公司下属公司深圳市旭飞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与广州市佳欣怡投资

有限公司（下称：佳欣怡公司）签订了《协议书》，旭飞置业为佳欣怡公司所属的环庆花园项

目提供前期策划、项目定位、规划设计、报批报建以及营销策划等服务。 按照协议约定环庆

项目前期策划阶段及规划设计阶段服务费用总计为

３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旭飞置业完成了前期

策划阶段服务，并收取费用

１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完成了规划设计服务即设计图纸已经

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并收取服务费用

２００

万元。 经与审计单位电话沟通，其认为若环庆

项目取得开工证，并正式开工建设，则该笔服务费用可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收入。

因环庆项目的设计方案审批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报送时无法预测是否可完成，因此

在第三季度报告中未将此服务费用列入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测为本公司财务初步核算结果，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最终的净利润以

２０１０

年年度

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600112

证券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2011-010

号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

月

28

日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银河艾万迪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下称

"

银河风

电

"

）收到大唐四格风电项目筹建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银河风电为贵州盘县四格风

电场一期工程风力发电机组招标项目中标人，中标容量

47.5MW

，风机台数

19×2500kW

。

银河风电将尽快与上述项目业主进行合同洽谈， 公司将对上述项目进展履行持续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接到通知并领取到

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０３７００００１２

），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发证时

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在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

后，可申请享受三年内（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所

得税率目前为

２５％

）。 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事

宜。 优惠政策落实后，公司将按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年度损益。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０．５６％ － ８３．６８％

盈利：

７６２１．８４

万元

盈利：

１３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０００

万元

上述

２０１０

年度盈利测算按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的所得税优惠税率

１５％

计算。 公

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 还需依照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的相

关事宜，之后才能按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损益。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随着公司所处煤炭机械装备制造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国内煤机市场快速增长。公司实

施了有效的销售策略，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合理控制成本、费用，使得公司报告期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较大幅度增长。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领取到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０３７００００１２

），公司被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２０１０

年度所得税税率应由

２５％

降至优惠税率

１５％

（有关内容见 《关于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1-003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

"

会议

"

或

"

本次会议

"

）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

事

9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本公司监

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吕明方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慎讨

论和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进一步收购

China Health System Ltd.

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医药分销网络资源，真正实现上海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上海医药

"

）向全国性医药大型企业的转变，成为总部

设在上海、 拥有全国性分销网络的全产业链大型医药产业集团， 公司决定出资

1,240,532,

490.40

元进一步收购

China Health System Ltd.

（以下简称

"CHS"

）约

34.76%

股权（以下简

称

"

本次收购项目

"

）。

（一）本次收购项目背景

1

、

2010

年

11

月

29

日，经上海医药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上海医

药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实科技

"

）收购

Northern

Light Venture Capital II, Ltd.

所持有的

CHS

的

21,857,923

股优先股， 占

CHS

总股本的约

2.63%

，每股价格为

4.3

元，总对价为人民币

93,989,068.9

元。上海医药及上实科技于已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与

Northern Light Venture Capital II, Ltd.

就上述收购事宜签署了《股份购买协

议》，并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完成股份交割。

2

、

2010

年

12

月

30

日，经上海医药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医药决定

通过上实科技收购百奥维达、 礼来、

NEA

、

Biomedical Sciences Investment Fund Pte Ltd

和

Sagamore Bioventures,LLC

合计持有的

CHS

的

188,960,897

股普通股、

330,666,623

股优先股，占

CHS

总股本的约

62.61%

，每股价格为

4.3

元，总对价为人民币

2,234,398,336

元。

通过上述收购行为， 上海医药已获得

CHS

现有

6

家股东合计持有的

CHS

约

65.24%

控制

性股权，合计支付对价人民币

2,328,387,404.90

元。在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同时，公司可能视情

况以同样的作价原则进一步收购

CHS

的其余股份，最高至收购

CHS

全部股权。 股东大会已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收购相关事宜。

3

、

2011

年

1

月

7

日，经

CHS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上述交易正式完成前，

CHS

成立过渡期

经营委员会，并授权过渡期经营委员会对公司业务和日常经营（可能影响股东利益的事项

除外）进行监督并决策，委员会人员组成为：上海医药副总裁葛剑秋先生、李永忠先生和中

信医药总经理孙长森先生。 鉴于过渡期经营委员会中上海医药所占人数超半数，上海医药

已开始实质性控制

CHS

。 同时，

CHS

决定上实科技作为

CHS

股东方之一，提名的李永忠先生

为

CHS

董事，并任命葛剑秋先生为

CHS

董事会观察员（无投票权），有权参加

CHS

所有董事会议

并获取所有董事会相关文件。

（二）本次收购项目实施方案

经与

CHS

剩余三家股东友好协商， 董事会同意公司进一步收购

Fountain Vest Partners

、

Warburg Pincus Invest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td.

和

Qiming Venture Partners

合计持有的

CHS

的约

34.76%

的股权，该部分股权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1,240,532,490.40

元。

股份购买协议细节如下：

1

、收购方

上海医药及其全资子公司上实科技（以下简称

"

收购方

"

）。

2

、出售方

CHS

的股东方：

(i) Qiming Venture Partners

（启明投资）

, (ii) Warburg Pincus Invest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td.

（华平基金）

, (iii) Fountain Vest Partners

（方源基金）。

3

、交易标的

CHS

的

54,644,809

股优先股（启明投资

D

系列），

128,618,116

股优先股（华平基金

E

系

列），

105,233,003

股优先股（方源基金

E

系列），以上股份总计

288,495,928

股优先股（以下简

称

"

目标股份

"

），占

CHS

总股本的约

34.76%

。

4

、收购价格

收购方收购目标股份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1,240,532,490.40

元。

5

、收购价款支付与股权交割

本次收购出售方的股权交割应在协议中所规定的各方义务的所有条件被满足（如交易获

得授权或审批）或在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被放弃

(

根据其条款仅可在交割时或于交割日被满

足的条件除外

)

后的第三（

3

）个营业日开始举行。

交割时，出售方应向收购方出售并交付不存在所有权利负担的出售方股份，连同该等股

份于交割时附带的所有权利和授权。 同时，收购方应以电汇即时可用资金至出售方的指定银

行账户的形式，向出售方支付购买对价。购买对价及其他款项数额以人民币表示，但收购方应

以相应的人民币数额的美元等值向出售方支付以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支付义务。

上述交易完成后，上海医药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完成

CHS

九家股东

100%

的股权收购，

合计作价人民币

3,568,919,895.3

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增资参股湖南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

５

元

／

股的价格，作为增资方增资入股中科恒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恒源”）（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公司

２００９－０３６

号公告）。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中科恒源正式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公司出资

１９８２．５０

万

元，以

５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中科恒源股份

３９６．５０

万股。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科恒源股份总数为

８０００

万股，公司所占股份数为

４．９６％

。

２

、近日中科恒源已完成增资扩股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营业

执照号为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５０９

，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向军；住所为长沙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１９８

号。

备查文件：

１

、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１２

月份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年（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

至

＋２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５０％

４０６４．５５

万元

约

4

，

890-6

，

0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期内公司通过加强管理，降低采购、制造成本，预计在销售收入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的情

况下，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高，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增长

幅度超出

２０％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５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关于控股股东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豁免要约收购，国电英力特

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力特集团”）作为收购方，需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因此，英力特集团通过公司信息披露平台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开披露了收购报

告书摘要。

由于中介机构工作人员疏忽，在上述收购报告书摘要第二节“收购人介绍”之五“收购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中，相关董、监、高人员名单有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已披露

相关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有无其他国家

／

地区

居留权

米树华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秦江玉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李忠军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怀普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陆 涛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任晓霞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张 方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许国柱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黄 涛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丁正英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戴立新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陈珍武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成璐毅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刘亚鹏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宁夏 否

王越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吴强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马涛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何宁梅 监事 中国 宁夏 否

刘希才 监事 中国 宁夏 否

楼小明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殷玉荣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盛玉学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李维松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宗维海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其中陈珍武为英力特集团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已经不再担任本公司

董事；马涛为本英力特集团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已经不再担任本公司监

事。

此外，张宁川为英力特集团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未包含在上述人员名单中。

现确认，英力特集团现任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及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有无其他国家

／

地区

居留权

米树华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秦江玉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李忠军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怀普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陆 涛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任晓霞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张 方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许国柱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黄 涛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丁正英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戴立新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张宁川 董事 中国 宁夏 否

刘亚鹏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宁夏 否

王越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吴强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何宁梅 监事 中国 宁夏 否

刘希才 监事 中国 宁夏 否

楼小明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宗维海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殷玉荣 总会计师 中国 宁夏 否

盛玉学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成璐毅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李维松 副总经理 中国 宁夏 否

英力特集团已委托我公司进行更正公告。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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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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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六


